
试论行政机关的告知义务

在
许多行政法律规范中，

都分别规定行政机关

在作出行政行为过程中负有告知

义务，即行政机关应当告知利害关

系人行政行为的内容、依据、执法

人员身份、当事人享有的权利等

事项。如《行政处罚法》第31条就

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

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又如

《行政监察法》第35条也规定：“监

察决定、监察建议应当以书面形

式送达有关单位或者有关人员”。

可以说，行政告知是行政机关依法

行政、遵守法定程序的要求。那么，

行政告知性质和作用是什么？告知

的对象应当是谁？告知的主要内容

是什么？告知形式有那些？告知的

法律后果又怎样？本文试图就这些

问题作一些探讨，以期讨论。

行政告知的性质与作用

    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过

程中，有形式不同、内容有别事项

的告知义务。这些告知事项因与

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

及利益有关，因与行政机关执行民

主的法律、履行公共的职责有关，

而倍受关注。在法治行政基础上，

行政公开原则和监督行政原则，是

我们建立行政告知制度的两大基

点。在现行法律制度中，行政告知

不是事实问题而是法律问题，不是

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也不是行

政机关的工作方法问题，而是法律

所确认的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职

责或义务，构成行政程序的法定内

容，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所

以，行政告知是一种法定告知，也

是一种告知义务，是行政机关对行

政法和对利害关系人所承担的法

定义务。从制度层面上看，我国行

政告知义务的主要作用在于：

    其一，民主参与的作用。行政

告知能够使行政机关更加充分地

听取利害关系人乃至社会公众的

意见，避免和减少错误，实现行政

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提高行政

决策的正确性，提高行政决策的全

社会认同度，有利于行政决策的贯

彻和执行。

    其二，法律效力的作用。行政

告知，是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必须

遵守的义务，是依法行政的要求之

一，行政机关必须模范地履行其告

知的义务，带头遵守法律的规定。

就法律规定而言，告知是作为行政

程序法律规范的内容而存在的，如

果行政机关履行了告知义务，则行

政行为产生法律效力；如果行政机

关不遵守该程序规范，不履行告知

义务，就构成违反法定程序，要产

生对行政机关不利的法律后果的，

如行政行为无效、延长原告的起诉

期限等。可以说，行政告知是涉及

到行政行为是否产生法律效力的

问题，是行政行为生效的条件之一。

    其三，权利保障的作用。行政

行为是行政机关单方面作出的权

力行为，但在现代社会，公民和法

人早已不是只接受行政决定的客

体，而是享有各种权利的主体。首

先就是知情权的保障。利害关系

人依法享有知晓与己有关的行政

行为的权利，行政机关在决定一个

公民前途和命运的时候，毫无疑问

应当将有关事项告知该公民。所

以，知情权在21世纪是一项越来

越明确和非常重要的权利。其次

就是利害关系人享有的各种相关

实体权利的保障。这些实体权利，

与知情权有着密切不可分的联系，

忽视知情权，往往就会侵犯利害关

系人的这些法律上实体权利。如

《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征用土地

时，要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

以公告并组织实施。这种公告的

目的是为了使 “被征用土地的所

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规

定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当地

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

征地补偿登记。”如果不告知，土地

所有人和使用权人的土地补偿权

利，就可能被忽略或侵犯。再次就

是救济权利的保障。行政机关不

主动明确地告知利害关系人依法

享有的复议、诉讼等救济权利，会

使相当一部分公民、法人，因不了

解自己的权利，而无法行使其救济

权利和利用救济手段。

    其四，监督制约作用。行政行



为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出

的，而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

权行为，必须接受国家机关的监督

制约，如行政复议机关的监督和法

院的司法审查监督等。除此外，还

应当接受当事人的监督，接受人民

群众的监督。不受监督与制约的

权力，会成为专制的权力、滥用的

手段。而要保障各种监督功能的

实现，行政公开是前提，如果行政

机关不公开其调查认定的事实结

论，不公开所适用的法律理由，不

公开行为的结果等等，人们就无从

了解行政行为，更无从实现监督，

或者使监督成为一句空话。所以，

行政机关的告知，能够使我们了解

行政行为的全部内容和权利义务，

能够在透明行政的基础上，监督和

纠正违法与不公正的行政行为。

用于具有普遍影响的事务，或涉及

多数人利益的事务，如公益性服务

价格的确定，农村集体土地的征用

等②。由于这类事务涉及的主体

众多或不特定，不适宜一个一个主

体的分别告知，或者是为了获得更

广范围的意见和监督，往往“采用

广而告知”的形式。

行政告知的主要内容

行政告知的对象范围

    从法律规定和行政法理论上

分析，行政告知的对象，总的来说，

应当是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即

与该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实际利害

关系的所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

织。但具体分析法律规定的告知

对象时，我们发现，不同的事项和

行政行为，会有不同范围的告知对

象。一般来说，分为三种情况：

    其一，告知对象是行政行为的

相对人。①相对人是利害关系人

中与行政行为联系最紧密的主体，

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与行

政行为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是行

政行为的对象和承担者。所谓行

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其实就是对

相对人作出行政行为，或者说是作

出关于相对人事项的行政行为。

所以，行政告知首先和主要的对象

应当是相对人。如行政许可的申

请人，行政处罚的被处罚人，行政

复议的当事人，等等。在法律上，对

于相对人的告知，适用于凡是有特
定对象的具体行政行为中，而且多

规定为书面告知和程序上的送达，

以强调这种告知的必不可少性和

法律效力性。如《行政复议法》第

31条规定：“行政复议决定书一经

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把送达这

种告知的形式，与该行政行为的法

律效力直接联系起来，意味着如果

不经送达程序告知当事人，行政复

议决定就不产生法律效力。

    其二，告知对象是其他利害关

系人。所谓其他利害关系人，是指

除相对人以外的其他与行政行为

有着各式各样利害关系联系形式

的主体。如公民因改建私房向主

管机关提出申请，主管机关在审批

同意以前，要对该申请人的四邻进

行告知，以防止该房屋四至有纠纷

时作出决定。这些申请人以外的

四邻，就是审批行为的其他利害关

系人。可见，其他利害关系人，虽然

不是行政行为的对象，但是也与行

政行为有着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

了保障行政行为的全面、正确、合

法，不至于“顾此失彼”地侵害他人

合法权益，将其他利害关系人纳入

行政告知对象的范围，是非常必要

的。尤其是行政机关在处理他人之

间纠纷和涉及多数人利益事项的时

候，不要忽略了当事人以外的其他

利害关系人的存在和利益。这就

是为什么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制度中，始终有第三人制度的缘故。

    关于告知其他利害关系人，实

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在处理纠

纷事务方面，而在非纠纷事务的处

理方面。如行政机关在审批行为

中，就容易忽略相对人以外的其他

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对其他利害关

系人往往不予告知。导致事后发

生纠纷，矛盾积重难返。

    其三，告知对象是不特定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特定对象

的告知，是对一定区域、一定类别

乃至全社会主体的告知，即所谓

“广而告知”。“广而告知”，一般适

    行政机关在履行告知义务中，

应当告知利害关系人什么事项，这

是一个非常具体和重要的问题。我

认为，行政告知的主要内容，应当

是与被告知人有利害关系的事项。

    其一，告知行政执法人员的身

份。执法人员的身份，是行政执法

合法性的前提，也是公民服从、配

合行政执法的条件。如果执法人

员不告知其合法的执法身份，公民

是有权予以拒绝。所以，行政告知

的第一项内容就应当是行政执法

人员的身份，包括执法证件和人员

身份证件等。如《公安机关督察条

例》第14条规定，督察人员在执行

职务时，必须佩带督察标志或出示

督察证件。《行政处罚法》第34条

也规定，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

身份证件。告知执法人员身份，大

多以出示工作证件、执法证件、佩

带相应的执法标志或着装等形式

表现出来。这不仅是合法执法的

要求，实际上也是文明执法的需

要。反过来说，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如

果不告知其执法身份，当事人拒绝

服从的，不能以妨碍执行公务论处。

    其二，告知行政行为的内容。

分两种：一是在作出行政行为以

前，依法就应当告知相对人欲作出

之行政行为的内容，主要包括行政

行为认定的事实，行政行为的法律

依据，欲作出行政行为的结果等。

如《价格处罚程序规定》第36条：

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



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意

见。这种告知，是为了使利害关系

人知晓欲作出之行为的理由与根

据，并对此进行陈述和申辩。这种

事前告知，其形式可以是口头的，
也有规定必须是书面形式的。如

《审计法实施条例》第40条：审计

组向审计机关提出审计报告前，应

当征求被审计单位意见，被审计单

位应当自接到审计报告之日起 10

日内，提出书面意见。二是在作出

行政行为以后的告知，即行政机关

正式作出的行政行为，必须以书面

形式告知相对人。这种事后告知，

不仅必须是书面形式，要求将行政

行为的全部内容告知相对人，而

且，在对象特定时要求必须以送达

形式告知。如果行政机关不依法

送达相对人，则该行政行为对该相

对人不产生法律效力。

    在告知行政行为的主要内容

方面，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有的行

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含糊其

辞，在表明其法律依据时使用“违

反有关规定”、“根据有关规定”或

“根据上级指示”等，不明确和详细

载明法律规定的内容。这种做法

是不符合法律要求的。法律依据

的告知，要具体、明确，是根据哪一

些法律文件的哪一些条、款、项，应

当明确告知，使行政行为不仅自己

明白，而且让老百姓也明明白白。

在告知诉权时也要求告知具体的

起诉期限和法定机关，而不是简单

的表达 “不服就可以告”的意思。

    其三，告知利害关系人依法所

享有的权利。现代行政，是民主与

法制框架内的行政，行政机关在作

出行政行为时，不仅要使利害关系

人知晓行政行为，而且还要让他知

晓所享有的法律权利，以保障他能

够充分地行使申辩权利与救济权

利，使行政执法自觉接受监督和体

现公平正义原则。这种由利害关

系人享有的权利，一般有陈述的权

利，申辩的权利，听证的权利，①申

请回避的权利，申请救济的权利

（复议和诉讼）。如《行政处罚法》第
31条、第32条规定，行政机关应

当告知被处罚人所享有的权利，被

处罚人有权对处罚进行陈述和申

辩，行政机关必须对其陈述和申辩

进行审查，属实的要采纳等。

行政告知的形式

    根据法律规定，行政告知在大

多数情况下都是有形式要求的。

采用何种形式履行其告知义务，是

由行政行为所涉及的事项及对象

特点决定的。如书面告知形式与

口头告知形式，前者一般适用于简

易程序，或作出行政行为以前的告

知；后者则适用于非简易程序和作

出行政行为以后的告知。从行政

行为的严肃性和与公民、法人、其

他组织权利、利益的联系性上考

虑，原则上应当是书面告知，只有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才能适用口

头告知。因为，口头形式最大的缺

陷在于，无凭证证明行政机关是否

履行了告知义务和怎样履行的告

知义务。一旦引起纠纷，就难以判

断。告知形式的另外一个问题，是

采用特定告知还是“广而告知”形

式。我认为，行政行为的内容等事

项，涉及公民、法人等的利益与权

利，原则上应当采用特定告知形

式，即对利害关系人以特定送达或

交付形式告知，不能随意采用“广

而告知”的形式。因为，“广而告知”

并不能保障特定的利害关系人的

知情权，如果使用不当，还会损害

利害关系人的名誉，给行政执法工

作带来不必要的阻力和麻烦。实

践中，有些行政机关为了图省事，

或者出于别的动机，对于只有一个

相对人的行政行为，在完全知道该

相对人办公场所的情况下，不进行

特定送达告知．仍然采用公告告

知，是违法行政法上合理性原则

的。其实，“广而告知”形式，应当只

适用于这样几种情况：一是找不到

利害关系人，无法进行特定送达的

告知；二是利害关系人人数众多，

难以特定送达，用公告形式可以达

到使他们知晓的目的（如事项普遍
受到关注，利害关系人居住非常集

中）；三是为了普遍征求意见，使大

众可以参与行政行为的决策。如

公益收费价格的听证等。除此外，

不能采用“广而告知”的形式。

行政告知的法律后果

    行政告知本身就是一种法律

行为，是行政程序的一个环节。行

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过程中所

进行的各种告知活动，都是有法律

意义的，会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

这种法律后果可以表现为两个方

面：一方面是程序性质的法律后

果，如延长诉讼时效；另一方面是

实体性质的法律后果，如行政行为

无效。行政机关履行了告知义务，

行政行为合法生效，行政机关没有

履行告知义务的，则对行政机关产

生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这种不

利法律后果，根据法律的不同规

定，主要有：

    其一，行政行为不能成立。《行

政处罚法》第41条规定：行政机关

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31条、第

32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

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

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

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也就是说，

没有告知的，属于严重的违法，导

致行政行为不能成立的法律后果。

    其二，行政行为无效。《行政复

议法》第31条规定：“行政复议决定

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依

此规定，如果行政复议决定书没有

送达，那也就不会发生法律效力，至

少对当事人不产生 （下转第15页）




